
第三章 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

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

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

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

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

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

办库〔2020〕123 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

知》（皖财购〔2023〕853 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

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

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预付款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中标供应商采录提纲或

脚本经采购人确定后、开拍前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60％；

余款支付方式：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项目自评估所

需全部资料并经采购人组织的自评估审核通过后，支付

合同总价款的 35％，中标供应商经修改调整获得采购人

满意，交付全部最终定稿资料，并通过省文化和旅游厅

通查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

2 服务地点 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至2027年 5月 31日前提交项目自评估所需

全部资料，2027 年 7 月 31 日前提交项目要求的全部最

终定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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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采购

标的名称及

所属行业

第 1包：王士龙、王明德、薛胜友传承人记录。

标的名称：王士龙、王明德、薛胜友传承人记录。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第 2包：张家康、周本祥传承人记录。

标的名称：张家康、周本祥传承人记录。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第 3包：侯忠义、李天华传承人记录。

标的名称：侯忠义、李天华传承人记录。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项目概况

2026 年度安徽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中标供应商自备车辆和设

备（指定的专业设备），在采购人的具体指导下，组建专业摄制团队，以视频采

集为主，并辅助以录音、拍照、文字记录等多种方式对王士龙等 7位（详见下表）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采录，并全面收集相关资料，内容主要包括传承人口

述、传承人项目实践活动和传承人传承教学等。每位传承人资料要编辑制作成 3

部文献片（口述片、项目实践片、传承教学片）和 1部综合片。相关时长及技术

标准详见本项目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规范》。

包别 采访对象 备注 预算金额

第 1包 王士龙、王明德、薛胜友 3人 114 万元

第 2包 张家康、周本祥 2人 76 万元

第 3包 侯忠义、李天华 2人 76 万元

三、服务需求

1.中标供应商须建立完善的项目对接与服务响应机制，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1

小时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开展面对面沟通或现场工作，确保与

采购人高效协同。

2.人员要求（除评分标准中要求的证明材料作为评分条件外，以下人员证明

资料在响应文件中无需提供，进场服务前，采购人有权进行核实，如不满足招标

文件要求，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上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进行依规处理。）

（1）供应商需拥有高效稳定的制作团队，拥有导演、摄影摄像师、录音、

后期制作等工作人员，各岗位人员不少于 1人。其中，导演须有 3年以上的工作



经历，有专题纪录片制作经验，合同签订后需提供 3部以上拟担任本项目导演的

省、市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作品，以及拍摄剧照等相关资料。

（2）拟投入本项目的工作人员一旦在投标文件中明确，中标后必须服从采

购人的工作安排，除不可抗力外，主创人员（导演、摄像）不得用其他人员替换，

否则视为违约，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3）以上人员及记录工作小组其他人选需经采购人审核确定。所有参与人

员相关费用均由供应商支付。

（4）具体实地采录时间由采购人确定（至少提前 3天通知），中标供应商须

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中标供应商须确定 1名具体联络人，并随时保持电话畅通。

（5）中标供应商撰写的文稿、摄制编辑、特效调色、配音配乐等素材须全

面落实采购人审核与修改意见，直至完全符合要求。供应商拒绝落实采购人审核

与修改意见的或修改达 10 次以上仍达不到采购人要求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并报有关部门备案重新采购，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四、其他要求

1.中标供应商撰写的文稿、脚本、创意策划、视频特效、影片配乐等核心部

分严禁抄袭、剽窃，如发生版（侵）权等问题，所有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成交供

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报有关部门

备案重新采购，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本次项目杜绝弄虚作假，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将到成交供应商单位实地核

实人员、设备、作品、业绩合同等相关内容，如与投标文件不符者，视为提供虚

假材料谋取中标，采购人将报财政部门备案，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3.成片须在采购人规定时间内交付完成，因供应商原因（采购人原因除外）

造成交付延期的，每延期 1天，中标供应商须按照合同总价款的千分之五向采购

人支付违约金（采购人有权在合同款中直接扣除）。

4.中标供应商须于成片交付采购人正常使用后 5 个工作日内将拍摄的所有

视频素材通过移动存储设备〔供应商提供（存储容量≧4T 容量）〕全部移交采购

人保存，采购人享有绝对的知识产权。

5.各包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承诺：拟派主创人员（包含导演、摄像、撰



稿、剪辑人员）只受聘于一家供应商，未承诺的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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